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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24531.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调整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06〕13号）各保监局、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

构、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 根据《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同意

继续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的复函》（财综〔2001〕86号）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2581号）的规定，现将

调整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的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保险业务监管费的收费范围 （一）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各类商业保险公司； （二）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 （三）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 （四）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从事保险兼业代理的机构。 二、保险业务监管费的收

费标准 （一）降低对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业务监管费收费标

准，其中： 1、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和短

期健康保险业务由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2‰收取降

为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1.8‰收取；其他财产险业

务、人身意外险业务由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2‰收

取降为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1.9‰收取。 2、对保

险公司经营的长期人寿险业务，由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

收入的1.2‰收取降为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1.1‰收

取；对保险公司经营的长期健康险业务由按年度自留保费收



入的1.2‰收取降为按保险公司年度自留保费收入的1.0‰收取

。 （二）调整对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收取的保险业

务监管费收费标准，即将按代办业务营业收入的2‰收取降低

为按代办业务营业收入的1.5‰收取，同时，对保险代理机构

、保险公估机构的保险业务监管费每年每家机构不低于800元

，保险经纪机构的保险业务监管费每年每家机构不低于1200

元。 （三）对外国保险机构代表处，仍按每年每个代表处2

万元定额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 （四）对从事保险兼业代理

的机构，按每年每家机构500元定额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 三

、保险业务监管费的缴费账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